
 

關鍵電信基礎設施資通設備資通安全審驗合格證明記載事項異動申請作業流程 
公告處理期間：30日曆天 

        申請者                    驗證機關（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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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證明 

是 

否 

通知申請者 

期限內 

補正完成 

不合格 

通知申請者 

申請異動 

一、異動申請所需文件：換（補）發申請書。 

二、下列情形須附加提供文件： 

(一)申請者變更名稱或地址： 

1、 自然人應檢附身分證明文件（雙證件）影本，法人、

非法人團體或外國製造商應檢附設立相關證明文件。 

(二)製造商變更或新增： 

1、關鍵電信基礎設施資通設備委託生產相關證明文件。 

2、 關鍵電信基礎設施資通設備符合技術規範之聲明書。 

(三)申請者因公司合併或分割，經報請主管機關同意由合

併或分割後存續或新設之公司使用原審驗證明； 

1、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2、 主管機關同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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